
补缴社会保险的争
议不属法院受案范围

张某于2013年入职某物业管
理公司。 2016年10月， 因该公司
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且经常拖欠
工资 ， 张某与公司解除劳动关
系， 并通过劳动仲裁和法院要求
该公司支付拖欠的工资和解除劳
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同时要求补
缴自入职该公司之日起的社会保
险费。

仲裁委和法院均支持了张某
关于物业管理公司支付拖欠工资
和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请
求， 但对于其要求补缴社保费一
项， 因不属于劳动争议受案范围
不予处理。

法官说法
《社会保险法》 第63条规定，

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
险费的， 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
责令其限期缴纳或者补足。 第83
条规定， 用人单位或者个人对社
会保险经办机构不依法办理社会
保险登记、 核定社会保险费、 支
付社会保险待遇、 办理社会保险
转移接续手续或者侵害其他社会
保险权益的行为， 可以依法申请
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
84条规定， 用人单位不办理社会
保险登记的， 由社会保险行政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

《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
规定， 用人单位逾期拒不缴纳社
会保险费、 滞纳金的， 由劳动保
障部门或者税务机关申请法院依
法强制缴纳。

《社会保险行政争议处理办
法》 规定， 社会保险金的发放或
者 社 会 保 险 待 遇 的 给 付 属 于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法定职责，
如果产生纠纷 ， 应属于行政案
件， 人民法院不作为劳动争议案
件处理。

综上， 社会保险的征缴以及
发放争议均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
劳动争议案件的范围。 上述案例
中， 就补缴社会保险问题， 张某
应通过劳动行政部门解决。

单位与员工约定不
缴社保的协议无效

王某于2012年8月入职某物
流公司， 双方签订书面协议， 约
定王某不缴纳社会保险费， 月工
资标准4000元， 其中包括社会保
险补偿500元。

2017年6月 ， 王某以该公司
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由提出
解除劳动关系， 并要求公司支付
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0000
元。 法院判决公司支付王某解除
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7500元。

法官说法
参加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

险费是征缴范围内的用人单位和
劳动者的法定义务， 必须严格依
照法律规定的标准缴纳， 用人单
位和劳动者只有参加和缴纳的义
务， 而没有放弃的权利。

因此， 劳动者应当缴纳的社
会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关于工资中包
括社会保险费， 而不向社会保险
经办机构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约定
无效。 当劳动者按照 《劳动合同
法》 第38条规定主张经济补偿时
仍应予支持。

不过， 劳动者主张未缴纳社
会保险费的损失赔偿的， 可以从
赔偿额中扣减用人单位已按约定
支付给劳动者的社会保险费。

农民工主张未缴养
老保险赔偿应酌情支持

李某为农业户口， 其于2007
年9月入职某装饰工程公司， 该
公司未给其缴纳社会保险。 2016
年6月， 李某以此为由提出解除
劳动关系， 要求公司支付其2007
年9月至2011年6月期间的未缴纳
养老保险费的赔偿金30000元和
未缴纳失业保险费的一次性生活
补助费10000元， 补缴2011年7月
至2016月6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
并要求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
济补偿金。

法院判决公司支付李某上述
期间未缴纳养老保险费的赔偿金
6698.40元 、 未缴纳失业保险费
的一次性生活补助费1764元， 并
支持其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
偿金的诉讼请求。 对于补缴2011
年7月至2016月6月期间的社会保
险费的请求， 不予处理。

法官说法
由于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发展

的历史原因， 在社会保险费缴纳
的时间、 社会保险种类上， 城镇
户口和农村户口有所区别， 主要
体现在涉及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
纠纷的劳动争议案件中。

若用人单位没有为劳动者缴
纳 《社会保险法》 施行之前的养
老 保 险 或 失 业 保 险 ， 在 法 定
年 龄 内 ， 对于城镇户口的劳动
者， 用人单位可以去社会保险经
办机构补缴。 但是， 对于农村户
口的劳动者则无法补缴。 此时，
可 以 判 令 用 人 单 位 以 金 钱 方
式 赔 偿农民工损失 。 赔偿数额
参照 《农民合同制职工参加北京
市养老、 失业保险暂行办法》 和
《北京市农民工养老保险暂行
办法》。

2011年7月1日即 《社会保险
法》 施行后， 关于社会保险费，
不论城镇户口还是农村户口， 只
要在法定劳动年龄内均可以补
缴。 对此类纠纷， 原则上由社会
保险经办机构和劳动行政部门依
法处理， 仲裁委和法院不再判决
赔偿损失。

单位未为员工办理
失业登记需赔偿损失

王某于2009年7月入职某运
输公司， 公司为其缴纳了包括失
业保险费在内的社会保险费。 公
司于2015年8月与王某解除劳动
关系， 并办理了社会保险账户减
员手续， 但未进行失业登记。

2016年3月 ， 王某申请劳动
仲裁， 要求运输公司支付其失业
保险金损失11000元。

仲裁委不予受理， 王某诉至
法院。 法院认为， 用人单位不仅
负有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强制法律义务， 亦负有及时为劳
动者办理相关社会保险转移、 申
报等手续的附随义务。 王某符合
失业保险金申领条件， 因运输公
司未为其向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提
供失业保险待遇核定所需材料且
未办理失业减员和失业登记， 致
使王某无法领取失业保险金， 相
应损失应由运输公司赔偿。 因王
某的诉讼请求不高于法定标准，
依法支持其诉求。

法官说法
《社会保险法》 第45条规定：

失业人员在失业前单位和本人已
经缴纳失业保险费满一年的， 可
以领取失业保险金。

《北京市失业保险规定 》 第
15条规定：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解
除劳动关系之日起7日内应将失
业人员的名单报社会保险经办机
构备案， 并于解除劳动关系之日
起20日内， 将职工的档案转移到
职工户口所在地区 （县） 社会保
险经办机构。 同时， 书面告知职
工按照规定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
权利。

本案中， 运输公司在与王某
解除劳动合同后， 未向失业保险
经办机构进行失业登记， 导致王
某无法领取失业保险金， 故应承
担赔偿责任。

工伤赔偿协议约定赔
偿额低于法定数额应补足

刘某于2016年5月入职某家
具制造公司 ， 其月工资标准为
6000元， 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会保
险费。 当年9月， 刘某在工作中
发生事故导致腿骨骨折。

此后， 双方协议约定， 由公
司一次性赔偿刘某5万元。 而刘
某事后被认定为工伤且构成九级
伤残。

于是， 刘某提起仲裁， 要求
公司支付其伤残补助金、 一次性
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
业补助金共计20余万元。 仲裁委
裁决公司支付上述补助金合计
139032元， 公司已经支付的赔偿
金可在上述数额中折抵。

公司不同意上述裁决， 诉至
法院。 法院驳回了公司的诉求。

法官说法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解除或

终止劳动合同时， 自愿签订的和
解 协 议 ， 不 违 反 法 律 和 行 政
法 规 的强制性规定 ， 在履行完
毕后， 一方当事人反悔， 主张双
方约定无效的， 一般不予支持。
但协议中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失
衡的， 仲裁委或法院可予以适当
调整。

本案中， 公司与刘某就工伤
保险待遇达成的协议在履行完毕
后， 刘某以双方约定的给付标准
低于法定标准为由， 在仲裁时效
内要求公司按法定标准补足差额
部分的， 依法应予支持。

单位扣减女工生育
津贴依法应当补足

孙某于2013年9月入职某外
贸公司， 公司为其缴纳了生育保
险费。 孙某在2014年度的月平均
工资为8108元。

孙某于2015年2月16日至6月
31日休产假， 公司代其领取的生
育津贴为19533.80元， 但仅向孙
某支付13413.8元 。 此外 ， 公司
在孙某产假期间按照1800元的标
准向其发工资。

孙某经劳动仲裁后向法院起
诉， 要求公司支付生育津贴差额
及工资差额。

法院认为， 公司领取了社会
保险经办机构核定的孙某的生育
津贴， 但未向孙某足额支付应予
补足。 虽然公司在孙某休产假期
间向其发放了工资， 但无故降低
其工资， 该部分差额亦应补足。

法官说法
《社会保险法》 第56条规定，

女职工生育期间享受生育津贴。
生育津贴按照职工所在用人单位
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计发 。
《女职工特别保护规定》 第7条也
规 定 ， 女 职 工 产 假 期 间 的 生
育 津 贴 ， 对已经参加生育保险
的， 按照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
平均工资的标准由生育保险基金
支付。 同时， 《北京市人口与计
划生育条例》 第18条规定， 女职
工及其配偶休假期间， 单位不得
降低其工资。 《北京市企业职工
生育保险规定》 第15条规定： 生
育津贴按照女职工本人生育当月
的缴费基数除以30再乘以产假天
数计算。 生育津贴为女职工产假
期间的工资， 生育津贴低于本人
工资标准的 ， 差额部分由企业
补足。

综上， 外贸公司为孙某缴纳
了生育保险费， 但未按照社会保
险经办机构核定的数额支付孙某
生育津贴， 明显违反法律规定。
因 孙 某 产 假 前 的 工 资 标 准 高
于 生 育津贴标准 ， 按照规定 ，
公司还应该补足孙某产假期间的
工资差额。

昌平区司法局

社会保险作为一种强制社会多数成员参加的、 为丧失劳动能力、 暂时失去劳动岗位或因健康原因造成
损失的人提供收入或补偿的非营利性社会安全制度， 因其政策性强、 法律关系复杂一直是劳动争议案件审
判中的热点和难点。 近日， 大兴区法院法官通过整理此类案件的典型问题， 阐释了一些具体处理规则。

案情介绍：
未婚成年子女生前消

费贷款由谁还？ 近日， 延
寿镇某村村民张大爷带着
疑问来到昌平区延寿法律
援助工作站。

今年11月， 张大爷的
儿子张某因病去世， 不久
前发生的一件事让本来承
受着巨大精神压力的张大
爷更加心烦意乱。 自称某
消费金融公司的工作人员
打电话给张大爷， 声称张
某欠该公司消费贷款1万
元， 要求张大爷还款。 张
大爷从未听儿子生前提起
过这笔欠款 ， 遂不予理
会。 前天该公司给张某发
了一份催款通知书， 通知
书上盖着该金融公司的印
章 ， 写明张某欠款10300
余元， 300余元为逾期还
款违约金。 张大爷收到该
通知后不知所措， 经人提
醒遂向法律援助工作站求
助。 张某去世时27岁， 尚
未结婚， 无精神、 智力等
方面的问题， 张某生前虽
工作过但未留下任何遗
产 ， 也未提起过这笔欠
款。 为了给张某治病， 张
大爷花光了积蓄还欠了
债。 张大爷不明白， 儿子
的欠款该由他来还吗？

法律分析：
《民法总则》 第十七

条规定 “十八周岁以上的
自然人为成年人。” 第十
八条规定 “成年人为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人， 可以独
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 ”
另 《继承法》 第三十三条
规定 “继承遗产应当清偿
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
税款和债务， 缴纳税款和
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
价值为限。 超过遗产实际
价值部分， 继承人自愿偿
还的不在此限。 继承人放
弃继承的， 对被继承人依
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
可以不负偿还责任。”

由此看来， 张某为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可独
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产
生的民事责任也由其个人
承担 。 张某为未婚成年
人， 死后遗产只能由父母
合法继承， 债权人可以依
法起诉死者父母主张债
权， 但死者债务由死者合
法继承人在办理完毕继承
手续之后， 由继承人在遗
产继承的份额范围内承担
偿还责任， 如果债务的金
额超出了遗产的价值， 继
承人没有义务偿还， 但如
果愿意偿还的话， 法院也
会支持。 因此， 张大爷是
没有义务偿还的。

截至2017年底， 大兴区法院受理的60%的劳动争议案件涉及社会保险问题， 其中
有要求支付未缴养老保险赔偿的， 有要求补缴的， 还有要求报销医疗费的……对这些要
求该如何处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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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教您遭遇社保纠纷如何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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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婚子女
生前消费贷款
由谁还？


